
证券简称：南京港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040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6-009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交易类型 交易方名称 2005 年交易

金额 
占同类关联交

易的比例 
2006 年度预

计金额 
消防监护费 南京港务管理局 5,295,796 100％ 5,900,000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南京港务管理局持有公司 63.38％的股权，是我公司的控股股东，

该局于 1991 年 1 月 29 日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，注册资本

24,852.7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孙子健，注册地址是南京市下关区江

边路 19 号。经营范围包括港口（管理）装卸搬运货物；客货集散（运

输）联运。引水领航（服务）拖驳船（服务）代理客货运输、仓储。

港口设备（安装、修理）港口机械（制造）码头、机械、仓库、船舶

（租赁）港口（技术咨询、培训）水运辅助；外轮理货；港区驳运；

煤炭销售；场地租赁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价格、定价原则和依据 

公司与南京港务管理局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签署了《生产辅助服

务协议》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：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；国

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，按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；若无可比之

当地市场价格，按推定价格（推定价格系指合理的成本费用加上合理

之利润构成的价格）。结算及支付方式为：协议双方的交易数量按实

际用量计算，每个季度预付一次，原则上以转账方式结算，协议双方



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协商。成本费用于会计年度结束时按照实际用

量确认，利润水平按照 8.33%的毛利率水平计算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原油、成品油、液体化工产品的装卸、储存

服务，该类货物属高危物品，因此该类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

中必须的交易，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

营，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辅助系统，使公司

全身心的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。 

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

益的行为，是公司安全生产的前提和保障，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

经营状况都会有积极的影响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02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生产辅助服务协议》，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，该

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为 5 年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

保荐代表人意见为：南京港与其控股股东发生的生产服务的关联

交易为南京港日常经营活动正常所需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

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为：公司 2005 年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客

观、公正、公平的交易原则，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，严格执行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（2004 年修订）及《公司法》的各项规定，履行了相应的



法定程序。 

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6 年 4 月 19 日 


